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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南市勞條字第11107649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拍賣公告 (0764912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111年度就罰執專字第

43849號義務人宋和春之就業服務法執行事件拍賣公告1份

（第1次拍賣），並請惠予刊登於最近一期市政公報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111年6月6日南執己111年

就罰執專字第00043849號通知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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